
Dispute Settlement 争议解决, 2026, 12(3), 116-122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3086   

文章引用: 董雨莹. 《民法典》背景下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之适用范围与标准[J]. 争议解决, 2026, 12(3): 116-122.  
DOI: 10.12677/ds.2026.123086 

 
 

《民法典》背景下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之适用范围与标准 
董雨莹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澳门 
 
收稿日期：2026年2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3月6日；发布日期：2026年3月16日 

 
 

 
摘  要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88条对作为离婚救济制度之一的家务劳动补偿作出修改，增加当事人自愿协

商的条款，改变了约定分别财产制的请求权基础，完善了前《婚姻法》中适用该规定的局限。然而在协

商不成、由法院裁判的前提下，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与标准仍不明晰。本文在婚姻家庭的视角

下，从《民法典》第1088条入手，重点讨论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和标准，认为家务劳动的主体

范围不应局限于法律法规中已经列举出来的部分，应对法律规定作超出字面的解释。法院在确定具体补

偿标准的情况下还需充分考虑家务劳动的时间、强度、家庭经济情况、双方信赖利益等因素，由此作出

最恰当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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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088 of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Part of the Civil Code modifies the domestic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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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as one of the divorce relief systems, adds the clause of voluntary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changes the basis of the claim right of the agreed separate property system, and im-
proves the limit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provision in the former Marriage Law. However, the 
scope and standard of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domestic work are still unclear in 
the case of failure of negotiation and judgment by the cou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riage and 
family, this article, starting from article 1088 of the Civil Code, focuses on the scope and standard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domestic work, and holds that the subject scope of domestic work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part listed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legal provisions should be 
interpreted beyond the literal meaning. When determining the specific compensation standard, the 
court should also fully consider the time and intensity of domestic work, family economic situation, 
trust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and other factors, so as to make the most appropriat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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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之提出 

长久以来，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家务活动和照料劳动普遍被忽视，家务劳动蕴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

值能否得到承认也存在着理论争议，承担家务劳动较多的女性一方无法充分地享有有薪的就业权利，甚

至在女性进入就业市场后仍然需要承担大部分、比男性更多的家务和照料劳动[1]。“家务劳动主要由女

性一方承担”、“全职主妇的家务劳动没有社会贡献”等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刻板印象进一步使得在两

性婚姻关系中通常处于经济弱势一方的女性更加难以获得公平的救济。 
《民法典》出台后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得到重视，第 1088 条已经实施五年。

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数据源，检索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 月 1 日引用该条文的裁判文书，共

获取了 317 份。剔除探望权、子女抚养、离婚损害赔偿等无关文书 79 份，剩余有效文书 238 份。其中，

当事人主动提出经济补偿请求的有 221 份，未提出请求的有 17 份(法院直接判决补偿 8 份、调解达成补

偿协议 9 份)。在 221 份诉请文书中，法院仅支持 96 份(含 32 份系履行离婚协议中补偿约定的案件)，115
份未获支持(含 27 份因判决不准离婚驳回)，另有 10 份法院在财产分割时酌定多分、未单独支持补偿请

求。补偿金额分布极度不均，5 万元以下占比超六成，5 万至 10 万元占近三成，10 万元以上不足一成。

法官说理多以“负担较多义务”、“当地生活水平”来笼统酌定，无统一的裁量标准，缺乏量化依据，且

因举证责任严苛导致多数诉求被驳。这充分反映出该制度适用门槛高、支持率低、裁判尺度混乱的司法

实践困境。 
《民法典》第 1088 条 1增加当事人自愿协商的表述，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先，协商不成时由人民

法院依法进行判决。新增加的表述充分体现了民法的基本原则——自愿原则，将民法的基本精神贯穿在

新时代的婚姻家庭关系中。在此，也明确指出本文所探讨的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适用的前提：充

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在当事人双方协议不成或协议产生分歧，由人民法院进行判决时，需要统一的标

准。因此本文探讨的对象限于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在当事人协商未果而交由法院判决的情况下来适用所应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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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晰的适用范围和法院在实践中适用的标准。同时，由于有关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立法仍有不明确之

处、司法实践中裁判依据尚不完善，法院因缺乏适用的统一标准导致个案的具体判决产生各种分歧等原

因，出现了当事人举证较难、相应补偿标准规定过于笼统、补偿的给付方式不清楚、不具体等问题[2]。
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其解决之困难自然印证了探讨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之适用范围与标准的重要性。 

2. 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之适用范围 

早在 2001 年《婚姻法》修正之前，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是根本不存在的，更遑论对该制度的

适用范围进行明晰。我国各地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里，当事人提出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之请求的情况

寥寥无几，法院适用该制度来审理离婚案件的情况也是少之又少。适用少、难适用的问题不及时解决，

也就无法达到该制度最初的立法目的，从而难以保护家务劳动承担者的合法权益。而立法上的不明确、

不完善才是该制度难以运作的根本原因。《民法典》第 1088 条的规定对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在立法上作出

了修改与完善。 
(一) 适用之基本时间范围 
负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所提出的经济补偿请求的期间仅限在协议离婚或离婚诉讼的过程中提出。

这是该制度适用的基本时间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丛书中

对第 1088 条的理解，作此规定的缘由与经济补偿请求权的性质密切相关，请求经济补偿的权利是法律赋

予在婚姻家庭生活中负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的权利，需要由当事人自主独立地决定是否行使。也不存在

有客观障碍导致对权利享有状态不明的情况，因此在经济补偿的请求权的时间范围上没有扩大的必要，

擅自扩大反倒不利于争议的解决[3]。 
(二) 请求权适用范围之扩大 
《民法典》第 1088 条取消约定分别财产制的限制，将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请求权适用范围

扩大到包括共同财产制，使得该制度既可以适用于约定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也可以适用于法定的婚后所

得共同财产制的夫妻。 
采取约定财产制的请求权基础来实施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使得制度与实践相互脱离，一度使家务

劳动经济补偿制度形同虚设。究其原因，在当前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中，同财共居仍然占据主要地位，法

定的夫妻财产制依然是共同财产制，采取约定财产制的夫妻少之又少。而承认共同财产制同样作为离婚

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请求权范围，具有相应的正当性基础[4]。 
(三) 适用主体范围之界定 
《民法典》第 1088 条改变请求权基础的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适用少”的问题，而现实的司

法实践中仍然存在“难适用”的困境。在协商未能达成一致需要由法院进行判决的前提下，法官需要行

使自由裁量权进行利益权衡，现有的法律规定仍然不能提供完全的、肯定的裁判依据。该制度适用的主

体范围仍然需要探讨清楚，作出明确的界定。 
1) 条纹中明确列举的情形 
《民法典》第 1088 条明确规定了几种属于承担家务劳动的情形：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

方工作等。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符合上述情形的一方作为承担较多义务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经济补偿

的主张。显然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适用情形并不局限于上述三种，为家庭利益而负担的义务均应在

此之列，主要表现为家务和照料劳动。下文将对《民法典》第 1088 条之条文中明确列举出来的主体范围

及其内涵进行分析。 
(1) “家务劳动”范畴分析 
一般意义上，家务劳动是指为自己和家人最终消费所进行的准备食物、清理住所环境、整理或熨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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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购买家庭日用品、照料小孩和老人、教育等无酬家务劳动以及对家庭成员和家庭以外人员提供的

无酬照料与帮助活动[3]。家务劳动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出于利己性或利他性，服务对象

为家庭成员；其二，家庭成员的家务劳动具有无偿性，也即无酬性；其三，家务劳动的学科边界、内涵、

外延尚不完全明确，有模糊性和争议性[5]。相对于无酬的家务劳动，有酬的家务劳动通常已经转化为以

获取报酬为目标的社会劳动[6]，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中。无酬的家务和照料劳动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即

家庭内部成员为自身和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7]，已经日益在主流的经济学和社

会学领域得到认可，也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内得到认可。 
在《民法典》第 1088 条的背景下，有学者认为对于家务劳动的理解需要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8]： 
第一层理解是从立法的本意出发，将法条中所规定的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定性为离婚经济补偿，

因为配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承担了较多的诸如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等家务劳动。这一层面的理

解仅仅局限在参考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实际上将家务劳动过分市场利益化，限制了家务劳动补偿的范围，

可能导致婚姻家庭生活中各方的计较，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固。 
第二层理解则是回归法律规范本身，对基础劳务以外的家务劳动进行分析。法律规范中将“协助另

一方工作”的情形与前两条并列提出，表明配偶一方有权获得离婚时经济补偿的请求权的理由也包括了

协助工作的情形。其次，“等”字表明例举情形并非完全涵盖了所有，代表了其他未列举的与前述三种

情形在性质、价值上相似的行为也可酌情归于有权获得离婚经济补偿的情形。 
第三层理解则是破除经济补偿与家务劳动之间的表象联系，从而看到家务劳动的本质是什么，以此

来寻求对凝结在具体劳动中的抽象价值的补偿。此时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就不应局限在对

另一方协助的补偿上，还应包括对付出较多一方的人力资本贬损和机会损失的补偿。 
综上，本文所探讨的家务劳动的情形不仅仅是基础的家庭生活中的劳务，还应该包括“协助另一方

配偶工作”以及与其具有同等性质的行为的情形；不仅仅是具体的、可视的家务劳作，更应该上升到具

有凝结在具体家务劳动中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家务劳动中，从而更好地发挥《民法典》第 1088 条的作用。 
(2) 家务劳动“承担者”范畴分析 
家务劳动的承担者也即家务劳动实施主体。在婚姻家庭关系中最为常见的家务劳动承担者是婚姻关

系中的配偶双方中的一方，妻子一方或者丈夫一方。然而，部分家务劳动只能由特定的主体实施，例如

对于老年人的赡养劳动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这类实施主体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性，需要家庭

成员亲自参与，否则无法对受益一方产生良好的效果[6]。此外那些属于单纯的劳务方面的工作，例如打

扫卫生、做饭洗衣等，还可以由家政服务人员来承担，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甚至可以由人工智能

的机器人来承担，该类劳动具有可替代性和有酬性，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除上述情形外，还有一种经常被忽视的主体：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双方各自的父母。现有的法律对老

年人的家庭劳动付出严重忽视。有学者将家务补偿关系中存在的老年人主体大致分成两类：一是进入位

于非本地的成年子女的家庭内部从事家务劳动帮助的老年人。这种老年人通常离开了自己本身的住所地，

在子女所在的城市漂泊，因此被称为“老漂”。二是在本地为成年子女服务家务劳动的，与前者相对的

老人，可称为非漂老人。这类老年人家务劳动承担者的权益又如何获得保护？其是否能够获得家务劳动

经济补偿的请求权的问题也亟待解决[8]。 
2) “负担较多义务”的认定 
《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负担较多义务”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此处的义务该如何解释？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负担较多义务”中的义务指法定义务，包括但不限于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

间的抚养、赡养和扶养义务。在认定其仅为法定义务的前提下，会把需要补偿的家务劳动的范围缩小为

具有法定义务性质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活动，最常见的做饭洗衣、打扫卫生，乃至协助一方工作的活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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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归于法定义务之外。因此，笔者认为对法律规范中的“义务”应当做扩张解释，将超出法定义务之外

的家务劳动、协助另一方工作的情形也纳入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围绕家庭共同生活的需求但不直接产

生经济价值的劳动也应该得到普遍认可[8]。 
在“义务”之外还有一个“较多”的因素需要考虑。并非只要承担了家务劳动就能获得家务劳动经

济补偿，而应该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为家庭尽了较多的义务，明显超出正常范围的情形。可以具

体体现为：(1) 配偶一方因过重的家务活动和照料劳动影响到自身职业技能的提升或者丧失甚至牺牲职

业发展的机会，在职业市场上技能下降、价值贬损、就业困难；(2) 配偶一方对家庭的家务劳动贡献明显

超出其应维持的家庭义务时，例如照顾常年卧床、生病的非家庭成员的配偶另一方的亲属时；(3) 配偶一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承担更多家庭义务、协助另一方，使对方在人力资本上得到提升，获得具有人身

属性的高附加值的某种资格，而对方损害了承担较多义务一方的预期利益时[9]。总之要结合个案实际，

对上述具体情形进行充分考量，尤其是在一方承担的家务劳动明显多于另一方的时候，才更能体现出该

规定的救济作用。综合“义务”和“较多”两个考量因素，才能正确界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主体范

围和内涵从而更好地适用在实践中。 
(四) 与其他离婚救济制度之区分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民法典》第 1090 条)2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民法典》第

1091 条)3是我国三大离婚救济制度，共同构成我国离婚救济体系[10]。三者的适用有着一定区别。然而实

践中有法官混淆这三项救济制度，例如在“王某、吕某离婚纠纷”4、“李某与邱某离婚纠纷”5、“付某、

刘某离婚纠纷”6等案中，法官并未完全理解这三项制度的本质区别，其存在说理、裁判依据等多方面的

混淆，进而影响最终裁判结果。实际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旨在惩戒过错方，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旨在补

偿与矫正，离婚经济帮助制度旨在帮扶与兜底，三者在法律上各自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与作用。《婚姻法》

背景下的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可以以分别财产制为前提作为区分，而《民法典》修改后的该项制度适用范

围扩大至共同财产制，使得三种制度的区分难度更大。三种制度在适用逻辑与适用顺序上也需更为明晰

的界限来区分，亟需完善解决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在适用范围与标准上的一系列细节问题。 

3. 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之标准 

实践中法院则需要根据婚姻关系中的实际情况来依法判决。现存的问题是以上前提都成立的情况下

法院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作为衡量经济补偿的依据。目前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不能解决这一

困难。司法实践中也因无统一标准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乱象。对于该问题试做以下分析： 
(一) 经济补偿的标准 
法院在衡量承担较多家务劳动一方提出的补偿请求时应参考什么样的标准？这一问题在学界有着不

同主张： 
观点一：“具体补偿的方法，可参考夫妻双方的收入差距、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一方付出的相应

贡献等因素[11]。”观点二：统一补偿标准：“具体补偿的方法，可参考夫妻双方的收入差与婚姻关系存

续时间以及相应贡献等因素。简单的补偿方法应为：家务贡献补偿 = (夫妻双方的年收入差 ÷ 2) × 婚姻

存续年限”[12]。观点三：家务补偿金 = 当地家政服务人员(如保姆、钟点工等)单位时间平均工资 × 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离婚时，如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

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 重婚；(二) 与他

人同居；(三) 实施家庭暴力；(四) 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 有其他重大过错。 
4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2021)粤 0113 民初 8028 号民事判决书。 
5大连市普兰店区人民法院(2023)辽 0214 民初 1031 号民事判决书。 
6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人民法院(2021)辽 0503 民初 79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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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时间[13]。 
对于这三种标准的不同选择又回归到了对家务劳动价值与性质的界定上。如果按照观点三中主张的

家务补偿金，实际上又把家务劳动的内涵局限在了单纯的表层的劳务活动上面，将家务劳动进行劳务市

场经济化，而忽视了抽象家务劳动的存在，该主张的适用不甚恰当。而统一的补偿标准又难免过于笼统，

很难详细地考虑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家庭的实际贡献量的多少。不加区分地统一均分非但

没有弥补承担较多家务劳动和家庭义务一方的损失，反倒更不利于实质公平。由此看来观点一中的具体

补偿的方法具有较大的可行性，能够与实际的婚姻家庭生活紧密联系，更好地贴合个案中不同方的诉求。

这也是学界与实践中普遍认可的一种标准[8]。 
(二) 补偿需考虑的因素 
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学者多年来一直尝试对无酬家务劳动进行量化估值，但具体的权威性家务劳动量

化计算公式仍是不能确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的具体数额，因不具有统一的权威性计算公式，仍需要由

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各方利益后恰当地实行自由裁量权。需考虑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几项： 
1) 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精力、强度等[3] 
需要考虑的因素围绕家务劳动本身，包括夫妻一方或双方在日常的家务劳动中投入的时间长短以及

二者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的长短。经济补偿的数额应当与承担较多家庭义务一方所投入的时间长短成正比。

其次要考虑不同的家务劳动类型所需要耗费的不同精力，单纯的劳务行为仅仅消耗了体力成本，然而照

顾老人、抚育子女等复杂精密的高级家务劳动消耗的不仅仅是体力，还有精神成本，最终衍化出凝结在

具体劳动中的抽象的劳动价值。此外还有家务劳动的强度因素需要考虑，即便是简单的劳务也存在着强

度上的等级划分，这一点也应计入考虑因素中。 
2) 家务劳动的效益[11] 
家务劳动的效益即给家庭共同体带来的效益，比如使得家庭环境优美、家庭氛围温馨良好、子女的

教育程度高等。不论是正面效益、负面效益，抑或直接效益、间接效益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考量因素。 
3) 家庭经济状况 
法律在对弱势一方进行倾斜保护时，不仅要着眼于处于弱势的请求补偿的一方，还要全面考虑被请

求一方的经济状况，衡量其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以及各方的现实家庭状况，这样才能使最终的经济补

偿落到实处，而不是表面上数额可观的“空头支票”。 
4) 负担较多义务一方的信赖利益[11] 
婚姻关系中承担较多义务的一方之所以选择牺牲自我的发展机会、压缩自己的发展空间，投入到家

庭成员的日常生活中，是出于对婚姻前景的信赖。这种预期不仅以自己受益为目的，还包含着对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的由夫妻双方共同组成的家庭共同体的发展前景的预期。包括承担较多家务劳动者给另一方

配偶带来的效益。受益的配偶一方所获得的效益不限于有形的财产利益，还要考虑其获得的无形财产利

益，如拥有附加价值的各类职业资格证书或学历文凭。这些因素都应在经济补偿时纳入考虑。 
夫妻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身份关系，其具有很强的伦理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承担的家务劳动也并

非以获得报酬为目的，即便有着部分的财产关系，因婚姻法是典型的调整亲属身份关系的身份法，也是

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服务于身份关系的财产关系。因此，离婚时的经济补偿既不同于财产法上的合同

关系，也不是劳务付出或感情付出的代价，而仅仅是一种弥补对方损失的辅助性财产手段[14]。 

4. 结论 

综上所述，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是在婚姻家庭中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是离婚三大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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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民法典》第 1088 条的新规定充分贯彻意思自治原则，扩大了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的请求权基

础，使得在法定的共同财产制下的夫妻也能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让该制度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和适用性

极大程度地增强。家务劳动的内涵也不应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劳务，还应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扩

大解释，涵盖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承担较多义务的一方所承担的家庭义务也不仅局限于法定义务，更

应该结合其付出一并纳入。在自愿协商不成前提下由法院进行裁判时，需要确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偿

的标准，综合考量家务劳动的时间、投入精力、强度、家务劳动的效益、双方家庭经济状况以及承担较

多义务一方的信赖利益和预期等因素，作出真正贴合实际状况、有利于主要承担家务劳动的一方之补偿

使得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真正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 陆海娜. 工作权国际标准的女性主义反思[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1, 39(6): 31-42.  

[2] 刘金依. 论民法典中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构建[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20.  

[3] 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理解与适用[M].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0: 314-316.  

[4] 汪洋. 共同财产制下离婚经济补偿的价值基础、教义构造与体系协调[J]. 妇女研究论丛, 2021(5): 73-79.  

[5] 廖宇航. 家务劳动价值的估算[J]. 统计与决策, 2018, 34: 38-42.  

[6] 王利玲.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研究[J]. 人民论坛, 2016(8): 117-118.  

[7] 关成华, 左玲. 中国居民无酬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估算[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4): 64-68.  

[8] 金眉. 离婚经济补偿的理解与适用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 2021(4): 130-138.  

[9] 冉克平. 《民法典》离婚救济制度的体系化阐释[J]. 政法论丛, 2021(5): 25-35.  

[10] 陈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离婚经济补偿制度司法适用的问题梳理与解决路径[J]. 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 2024, 45(5): 145-152.  

[11] 夏吟兰. 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立法研究[J]. 中国法学, 2017(3): 71-86.  

[12] 王歌雅. 家务贡献补偿: 适用冲突与制度反思[J]. 求是学刊, 2011, 38(5): 80-86.  

[13] 陈丽娟. 家务补偿请求权的法经济学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07(2): 5-8.  

[14] 夏吟兰, 龙翼飞, 曹思婕, 姚邢, 赫欣. 中国民法典释评∙婚姻家庭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362.  

 

https://doi.org/10.12677/ds.2026.123086

	《民法典》背景下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之适用范围与标准
	摘  要
	关键词
	The Scope and Standards of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Compensation for Domestic Work in Divor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 Code
	Abstract
	Keywords
	1. 问题之提出
	2. 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之适用范围
	3. 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之标准
	4. 结论
	参考文献

